


附件1：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农村公路建设专项整治方案
根据《宜昌市交通运输系统2016年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实施方案》（宜市交人〔2016〕10号）要求，为扎实推进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在《宜昌市扶贫攻坚村级公路建设专项工作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集中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全市农村公路工程建设领域违法、违规、失信行为，加大日常监督巡查，建立“八公开”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农村公路建管养责任主体，进一步规范全市农村公路各参建单位行为，打造诚实守信的农村公路建设市场环境，推动农村公路建设质量管理规范化、作业标准化，全面提高全市农村公路建设质量。
二、整治内容
（一）明确农村公路建养责任主体，克服“等、靠、要”思想；
（二）推行“八公开”制度，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阳光工程”；
（三）落实农村公路建设质量责任制，推动质量管理规范化、标准化；
（四）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提档升级，同步实施安全防护等配套工程；
（五）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养体制机制，推动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三、整治措施
（一）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强化落实县、乡政府的主体责任。
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强化落实县、乡政府的主体责任，依托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逐步建立以公共财政分级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为辅的农村公路资金筹措机制。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克服消极等待思想，主动深化与农发行和国开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创新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公路发展机制。实行“奖补结合”和“奖优罚劣”等激励性投资补助政策，调动各地加大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积极性，大力营造农村公路建设发展良好氛围。
责任领导：程家振
责任人：韩咏、王耿
责任单位：局计划科、市公路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推行农村公路建设“阳光工程。”

坚持政务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以贴近基层、服务群众为出发点，以规范建设行为、提升工程质量为目标，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八公开”制度，即建设计划、补助政策、招投标、施工管理、质量监管、资金使用、工程验收、考评结果等八项内容全部公开，完善工程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公示栏，健全信息收集、录入、审核、发布的工作机制，实现项目全覆盖，信息全联通，保证项目信息及时公开、共享和应用，广泛全面接受监督，推动农村公路“阳光工程”，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促规范。
责任领导：程家振
责任人：韩咏、王耿
责任单位：局计划科、市公路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三）强化监管，不断提高农村公路建设质量。
各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和交通建设质量监督机构要加强技术指导，组织参建各方开展技术培训，培训范围要实现项目全覆盖，不留死角。贯彻落实“八公开”制度，提高群众知情率和参与率。加大日常抽检和巡查的力度，坚持过程控制、源头控制，加强专业检测手段和力度，做到质量管理数据化、质量监督制度化、质量措施具体化，全面提高农村公路建设质量。
责任领导：程家振
责任人：韩咏、王耿
责任单位：局计划科、市公路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四）全力争取，逐步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提档升级。
通过建档建库，完善农村公路现状基础数据采集，摸清农村公路安全防护、危桥及窄路面等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及时向部省汇报争取。从2016年开始，对具备条件的通行政村公路逐步安排实施窄路面加宽工程、安保设施配套工程、危桥改造工程，在计划安排上向精准扶贫重点贫困村倾斜，与全市实现三年精准扶贫“摘帽”同步推进。
责任领导：程家振
责任人：韩咏、王耿
责任单位：局计划科、市公路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养长效机制。
推动县市区政府积极探索出台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落实农村公路建养管责任主体，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建立农村公路管养长效机制,全面落实县、乡、村三级管理养护责任,实现农村公路有路必养。市级农村公路管理机构出台农村公路养护考核办法，推动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规范化、常态化，定期、不定期组织全市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督查、督导工作，并及时予以通报。
责任领导：程家振
责任人：韩咏、王耿
责任单位：局计划科、市公路局、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
四、整治时间
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领导。要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整改内容，认真解决，切实整改，不留隐患。
　　（二）组织人员深入沿线村组社区，进一步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和建议，分析农村公路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认真办理群众投诉，及时解决、及时答复，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加强对交通系统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广泛宣传，争取社会对农村公路建设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为我市交通事业的发展赢取更多基层的支持。
（四）严格整改纪律，确保整改落实到位。对突出问题不查处，整改措施不得力、不到位，将在全市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要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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